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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五年来的效果 、 问题与对策

鲁 刘仁文 敦 宁
＊

【 内容摘要 】 醉驾入刑 以来 ， 酒后驾驶行为 以及 由此导致的 交通事故都 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说

明其规制 效果要好于之前的行政处罚 。 但是
，
在实践 中 ， 醉驾入刑之后也 出现 了 一些 问题

，
主要表现为

刑 罚适用 的 失衡 、诉讼效率 的低下 、查处机制 的疏 漏和规制 效果的群体性差异 。 为有效解决这些 问题 ，

需要完善危险驾驶罪 的法定刑 配置 、统一 醉驾案件的量刑标准 、提升醉驾案件 的诉讼效率 ， 并改进针对

醉驾行为的 治理机制 。

【 关键词 】 醉驾入刑 规制 效果 存在 问题 对策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 ，
５０％

－

６０％ 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 ，
酒后驾驶已经被列为车祸

致死的主要原因 。 在中国 ，酒后驾车也已成为交通事故的第
一杀手 ，每年 由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达

数万起 ，其中 ，
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中 ５０％ 以上都与酒后驾车有关 。

［
１

］基于此 ，
２ ０ １ １ 年的 《刑法修正案

（八 ） 》将醉酒驾车写入刑法 ，
以期实现对生命等法益的提早保护 。 对于醉驾人刑这

一立法举措
，
学界 自

始就存有争议 ，不少论者认为 ，醉驾人刑难以有效遏制醉驾 ，
且存在浪费司法资源等问题 ， 因此 ，醉驾没

有必要入刑 。 那么 ，
醉驾入刑五年多来其效果究竟如何 ？ 在实践中又出现了哪些问题？ 应该如何看

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 本文将围绕这些议题作一考察和分析 。

―

、醉驾入刑的规制效果

（

一

） 醉驾人刑前后酒后驾驶的发案情况

尽管醉驾人刑重点规制的是醉驾行为 ，但醉驾在根本上发端于酒后驾车 ， 由此 ，醉驾人刑的规制作

用必然会延及所有的酒驾行为 。 相应地 ，醉驾入刑对包括醉驾在内的酒后驾驶行为的制约或遏制效果

如何
，
便是需要考察的因素之

一

。

关于醉驾人刑前后全国酒后驾驶的发案情况 ，
公安部在 ２０ １ ２ 至 ２０ １４ 年间 曾做过相关的统计和说

明 。 总体来看 ，醉驾人刑之后 ，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的发案数呈 明显下降趋势 。 例如 ，公安部 ２０ １２ 年 ５

月 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１ 日 （ 《刑法修正案 （八 ） 》生效实施 ）至 ２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全国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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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

〔 １
〕 参见张海燕 ：《 尊重生命维护交通安全 莫让 酒 驾猛 于虎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ｎｅｗ ｓ ．ｃｏｍ／ａｕｔｏ／２０ １ １ ／０５

－

２４／３０６２９２５ ． ｓｈ
ｔ
ｍ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５ 日访 问 。

〔 ２
〕 例如邓崇专 ： 《

“

醉驾入刑
”

之必要性再 审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初 步回应 》， 《河北学刊 》 ２０１ １ 年 第 ５ 期
；
李 波 ： 《醉驾入刑 的

实践 困境 阐释 》 ， 《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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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 ３５
．
４ 万起 ，同比下降 ４ １ ．７％

；其中 ，醉酒驾驶 ５
．
４ 万起 ，同比下降 ４４ ． １％ 。

ｍ
另据公

安部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公布的数据 ， 《刑法修正案 （八）》生效实施 ２ 年来 ，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 ８７ ．

１

万起
，
同 比下降 ３９

．
３％

；其中 ，醉酒驾驶机动车 １２
．
２ 万起 ， 同比下降 ４２

．
７％

，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行为总

量大幅下降 。

〔
４

〕

２０ １４ 年 ５ 月
，公安部对有关数据再次进行了统计 ，统计数据显示 ，醉驾人刑 ３ 年来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 １４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累计查处酒驾 １ ２７．４ 万起 ，醉驾 ２２ ．２ 万起 ，同 比分别下降了１ ８ ．
７％ 和

４２ ．７％ 。

〔
５

〕

这说明 ，醉驾人刑遏制酒后驾驶行为的效果显著 。

（二 ） 醉驾入刑前后因酒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案情况

醉驾人刑对因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的遏制效果 ，
也可进一步反映其规制效果 。 从公安部公

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 ， 自醉驾人刑之后 ，伴随着酒驾和醉驾行为的大幅减少 ，因酒后驾驶而导致的交

通事故也同样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例如 ，在 ２０ １ １ 年 ，
全国因酒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 ３５５ ５ 起

，死亡

１２２０ 人 ，分别比上年下降 １ ８ ． ８％ 和 ３７ ． ７％ 。

〔
６

〕又如 ，从 ２０ 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 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全国 因酒

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 １ ２
．
４％

；其中 ， 因醉酒驾驶而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和受

伤人数 ， 同比分别下降了３ ５ ．２％ 、２ １ ． １％ 和 ３４ ．７％ 。 另据公安部 ２０ １ ４ 年的统计 ，醉驾入刑 ３ 年来 ，
全国

因酒驾 、醉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法律实施前分别下降了２５％ 和 ３ ９
．
３％ 。

［
８

］这说明 ，醉

驾人刑在遏制因酒驾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方面同样起到了好的效果 。

（三 ） 醉驾入刑之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发案情况

鉴于醉驾人刑直接规制的行为就是醉驾 ， 因此 ，醉驾人刑之后此类案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本身的

发案情况变化 ，也是衡量醉驾人刑效果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虽然 《刑法修正案 （八 ） 》对危险驾驶罪规定了醉驾与飙车两种情形 ，但实践中 的危险驾驶罪绝大多

数属于醉驾的情形 ，飆车犯罪微乎其微（至少在统计上如此显示 ） 。

％
所以

，
危险驾驶罪的发案情况基本

可以等同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发案情况 。

据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调研统计数据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至 １ ２ 月 ，

全国法院一审收受危险驾驶案

１２０６３ 件 ；
２０ １２ 年至 ２０ １４年 ，全国法院

一

审收受的危险驾驶案分别为 ６４８９６件 、 ９ １ ０４２ 件和 １ １ １４９０ 件 。

同时 ，在 ２０ １ １ 至 ２０ １４ 年间 ，
全国法院一审收受的全部刑事案件分别为 ８ ４５７ １４ 件 、 ９９６６ １ １ 件 、９７ １ ５６７ 件

和 １ ０４０４５７件 。根据以上数据 ，从 ２０ １ １ 年到 ２０ １４年 ，全国法院
一

审收受的危险驾驶案一直呈上涨趋势 （见

图 １ ） 。 与此同时 ，从 ２０ １ １ 年到 ２０ １４ 年 ，危险驾驶案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 占的比例也在持续升高 ，
２０ １ １

年为１ ．４％
，
２０ １２年为６ ．５％

，
２０ １ ３年为９ ．４％

，
２０ １４年为１ ０． ７％（见图２ ） 。

〔 ３ 〕 参见邹伟 、 陈菲 ：《

“

醉驾入刑
”

近一年 全国 酒 驾醉驾降幅均超四成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ｎｅｗｓ ． ｃｏｍ／ｆｃ／２０ １２／０４
－

２８ ／３８ ５５９ １４ ． ｓｈｔｒｎ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８ 曰访 问 。

〔 ４ 〕 参见 《醉驾入刑 两周年 治理 酒驾取得显著成效》
，
《人民公安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２ 曰 第 １ 版。

〔 ５ 〕 参见 张洋 ： 《醉驾入刑有效果 法治入心显 力量 》
，

ｈｔ ｔ
ｐ：〃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ｌｅｇ

ａｌ／２０ １‘ １ ０／２〇／ｃ
＿

１ １ １ ２８８８７７５ ．ｈｔｍ
，

２０１ ６ 年 ４月８

日访 问 。

〔
６ 〕 参见张涛 ：《

“

醉驾入刑
”

，在争论中前行》
，
《民主与 法制时报 》２ ０１ ２ 年 ５ 月 ２ １ 曰 第 Ａ０６ 版

。

〔
７ 〕 同前注 〔 ４ 〕 。

〔 ８ ］ 参见白 阳 、部伟 ：《公安部 ：

“

醉驾入刑
”

三年 ，
酒驾事故数下 降 ２ ５％ ＞

，
《新华每 曰 电讯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０ 曰 第 ５ 版 。

〔 ９ 〕 这一点在我们接触到的有关调研报告中都有提及 。 为 了 进一步印证这一情况 ，我 们以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 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为 期
，在 中 国裁判文 书 网的刑事案例 库 中进行 了检索 。 检索发现

，

以
“

危险驾驶罪
”

为 关键词查询
，
显示记录为 １

４０２３７ 条
；

以
“

危险驾驶罪
”

和
“

醉酒
”

为 关键词 查询
，
显示记录为 １ ３６９２９ 条 。 按照这一数据 ，在与危险驾驶罪有关的裁判文书 中 ，

大约有 ９ ７ ．６％ 都与醉酒相 关 （
也可

能 包含醉酒后驾 车追逐竞驶 ） 。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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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０ １ １

－

２０１ ４年全国法院
一

审改受危险驾驶案的数呈变化情况
１ ２００００

ｒ＾
＿
＿ １ １ １４ ９０

＿８００００■

Ｉ
荽４０００ ０－

？１１０６３

〇１ １１１

２０１ １２０１ ２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４

年份

图２２ ０１ １

－

２０ １４年全国法院
一审收受危险驾驶案占全部刑事案件

比例的变化情况

１ ５ｒ

Ｉ１〇
－




－４Ｗ
一＾

—４ １ ０ ７

｜
５ －^
０ ■．．

２ 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４

年份

如何解读这
一

现象 ？ 有论者认为 ，
这说明醉驾人刑的效果并不理想 。

［
１ °

］我们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

看 。 首先 ，醉驾案件的上涨与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有关 。 据公安部 ２０ １ ４ 年的统计 ，
醉驾人刑 ３

年多来 ，机动车年均递增 １ ５００ 万辆
，驾驶人年均递增 ２０ ００ 万人。

［
１ １

］而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员的

增多 ，醉驾的总体发案数肯定会出现
一

定的增高 。 其次 ，
醉驾案件的上涨也与各地持续加大对酒后驾驶

行为的查处力度有关 。 因 为 ，查处力度加大 ，就意味着发现醉驾行为可能性增高 ，相应地 ，案件数量也会

出现一定的上涨 。 最后 ，虽然醉驾入刑之后醉驾案件出现了逐年上涨的态势 ，但与醉驾入刑之前的同期

相比 ，其数量仍然呈现出大幅的降低 。 例如
，
从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１ 日 至 ２０ １ 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全国公安机关累

计查处醉驾 ２２
．
２ 万起 ，与醉驾入刑之前的同期相 比 ，下降幅度为 ４２ ．７％ 。

［
１ ２

］

所以 ，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否

定醉驾人刑的效果 。

综上 ，在醉驾人刑之后 ，不论是酒后驾驶的发案数 ，
还是因酒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案数 （及伤亡

人数 ） ，较之于醉驾人刑之前都出现了大幅度 的下降 。 同 时 ，尽管醉驾人刑之后醉驾案件的发案数出现

了逐年上涨 ，但其数量仍然要大大低于醉驾入刑之前的同期水平 。 并且 ，这些成果还是在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和驾驶人员逐年增多 的背景下所取得的 。 这说明 ，醉驾人刑遏制酒后驾驶行为以及 由此而引 发的

交通事故的效果还是相当 明显的 。

当然 ，这一效果的取得也不能完全排除公安机关对酒后驾驶行为加大查处力度所起到的震慑作用 ，

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 因为 ，
在醉驾人刑之前 ，

尽管公安机关在
一定时期 内也加强了对酒驾行为的查

处和打击力度 ，但是 ，其效果却并不理想 。 例如 ，在 ２００ ９年的 ８ 、 ９ 月份 ，
全国公安交管系统全面开展了

严厉打击酒后驾驶行为的专项整治活动 ，掀起了
一

场猛烈的治酒驾风暴 。 然而 ，在如此大的打击力度和

舆论声势下 ，仍有不少驾车人漠视法律法规 ，顶风作案 。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 ，在 ２００ ９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至

９ 月 １ ５ 日
一

个月 的时间 内 ，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 ６５３９ ７ 起 ，
其中 ，醉酒驾驶 １ ０７ １ １ 起 ，分别 比去

〔
１ ０

〕
参见华南征 ： 《醉驾案件缘何仍呈 高发 态势 》 ， 《江苏经济报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３ 曰 第 Ｂ０３ 版 。

〔 １ １ 〕 同前注 〔 ５ 〕 ，
张洋文。

〔
１２

〕
同上注 。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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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上升了８６％ 和 ９０
．
５％。 因酒后驾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仍达到 ３２０ 起 ，死亡 １ １ ８人 。

［
１ ３

］这说明 ，
由

于行政处罚的违法成本较低 ， 即便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 ，
也并不足以对相关驾驶人员形成有效的震慑 。

而在通过醉驾人刑提高违法成本之后 ，不论是酒后驾驶行为 ，还是因酒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 ，与之前相

比都立竿见影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可见 ，醉驾人刑的效果显然要好于之前的行政处罚 。

另外 ，
虽然醉驾入刑加大了司法成本投人 ，但其也同时降低了后续的社会管理成本 。 因为醉驾入刑

有效遏制了酒后驾驶行为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类交通事故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国家追究和惩罚

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行政和司法成本 。 更为重要的是
，
这一举措还有效减少和避免了社会公众因各类

交通事故而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 因此其边际效益也是显著的 。 所以 ， 即便是从经济学层面分析 ，醉

驾入刑也是合算的 。 这也进
一

步证明 ，在某些情况下 ，刑法通过积极消除对法益的侵害风险来实现对法

益的前置保护 ，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

二
、醉驾入刑在实践中 出现的问题

虽然醉驾入刑的规制效果要好于之前的行政处罚 ，但是 ，通过全面审视醉驾人刑 以来的司法和执法

情况可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

（

一

）对醉驾行为人的刑罚适用有失均衡

首先 ，醉驾行为人被判处的主刑幅度存在失衡现象。 拘役刑是适用于醉驾行为的唯
一主刑 ，其刑期

为 １ 至 ６ 个月 。 而从全国各地的司法审判情况来看 ，对醉驾行为人判处的拘役刑多集中在 ４ 个月 之下 ，

判处 ５ 至 ６ 个月 的情况非常有限 。 例如 ，
自 ２０ １ １ 年 ６ 月 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
福建省漳州市共有 ５３４ 名危险

驾驶犯被判处拘役 （实刑 ） ，其中 ，
８３ ．９０％ 被判处 ２个月 以下的拘役 ，

１５
．
１ ７％ 被判处 ３ 个月 至 ４个月 的拘

役 ，仅有 ０ ．９４％ 被判处高于 ４个月 的拘役 （被判处 ６个月 拘役的为 ０） 。

［
１４

］尽管只有对罪行较为严重的

醉驾行为人才可考虑判处 ５ 个月 以上的拘役 ，但是 ，
如此之低的判处比例显然也不太正常 。 同时 ，在 司

法实践中 ，醉驾行为人的酒精含量和量刑情节大致相同 ，而被判处的主刑幅度却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也

普遍存在 。

〔
丨 ５ 〕

其次 ，
对醉驾行为人的缓刑适用也不均衡。 这不仅表现在不同省市之间 ，也表现在同

一

省市内

部 。 例如 ， 据报道 ，在醉驾入刑之后 １ 年内 ，广东 、安徽 、重庆 、 云南对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 的比例均超

过 ４０％ ，部分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 ７ ３％。

［ 
１６

］

而浙江省同期对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的比例仅为
１ １ ．９％

１ ７
］

江苏省略高
一些

，
也仅为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同时
，
在浙江省内部 ，

杭州 、温州 、绍兴等地几乎不适用

缓刑
，而宁波 、湖州等地适用缓刑的比例则高达 ３５％ 以上 。

［
１９

］

虽然当前对醉驾案件缓刑适用的宽严把

握还存在不同认识 ，但这种极不均衡的缓刑适用状况显然也不符合刑法的平等性要求 。

（二 ）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有待提高

尽管醉驾人刑在司法成本的投人上是必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 醉

〔 １ ３ 〕 参见王清波 、黄夏 ：《

“

酒 驾
”

入刑
，
时代的呼声 ？ 》

， 《
人民公安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第 ３ 版 。

〔 １４ 〕 参见福建高院和津 州 中院课题组 ：
《关于危险驾驶入刑的调研分析——以福建省漳州 市 １ １ 个基层法院为视角 》 ，《人民 司法 》

２ ０１ ４年第 １ 期 。

〔 １ ５ 〕 参见伍红梅 ： 《从失衡走向均衡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实证研究——以 Ｓ 省 ５００ 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为样本 》
，
栽万鄂

湘主编 ： 《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 用 问题研究 （ 下 ） 》
，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第 １ １ １ ６－ １ １ １ ７ 页 。

〔 １
６

〕 参见赵秉志 ：《

“

两法修正案
”

实施一周年效果 显现但仍存诸 多难题
“

醉驾入刑
”

还需准确把握 》
，
《 人民政协报 》２ ０１ ２ 年 ５ 月

２ １ 日 第 Ｂ０４ 版。

〔
１ ７

〕 参见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 《关于浙江省醉酒 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审判情况的调研》 ，《刑事 审判参考 （
办理危险驾驶类

犯罪专集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５ 集 ，第 ２６１ 页 。

〔 １ ８
〕 参见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 院课题组 ： 《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刑 事案件相 关问题的调研》 ， 《刑事审判参考 （ 办理危险驾驶类犯罪专

集 ）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５ 集 ，第 ２７３ 页 。

〔 １ ９ 〕 同 前注 〔 １７
〕

，
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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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２０ 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驾案件在性质上属于轻微刑事案件 ，
且案情较为简单 、证据也相对固定 ，理应得到迅速和及时的办理 。

在实践中 ，有的地区 （特别是醉驾案件高发地区 ）也确实做到了对醉驾案件的快速办理户 Ｈｉ有的地区诉

讼效率依然不高 ，诉讼拖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 据调查 ，在有些地区 ，

一

起醉驾案件 ，从刑事立案到法院

判决 ，短则需要经过 ２ 至 ３ 个月 的时间 ，
长则需要半年以上甚至近 １ 年的时间 ，

这还不包含
一审判决后

被告人的上诉及二审时间 。
［
２Ｕ而据

一

些基层法院反映 ，醉驾案件已经占到了他们所审理的全部刑事案

件的 １ ／５
，
甚至更高 。 司法资源向醉驾案件过度集中的现象 日趋严重 。

［ ２２
］

在此情况下 ，如不提高醉驾案

件的诉讼效率 ，则不仅基层机关难以承受此种司法负担 ，而且也必然会影响到对
一些严重犯罪的打击 。

（三 ）对醉驾行为的查处机制存在很大疏漏

醉驾入刑之后 ，
为了保证和提升执法效果 ，各地公安机关普遍加大了查处醉驾行为的力度 。 但是 ，

其在具体的查处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执法疏漏。

一方面
，
公安交管部门对醉驾行为的查处在很

大程度上依然具有临时性或选择性的特征 ， 即根据情况临时决定查处或选择在节假 日等特定的时间段

集中查处 ，并未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 由此造成查处时间方面存在执法疏漏 。 另
一方面 ，公安交管部

门对醉驾行为的查处多选择在城市主干道进行 ， 而忽视了对
一

些次干道 、支路以及农村公路的查处工

作 ，故在查处地域方面也存在很大的执法疏漏 。

这些存在于查处机制方面的执法疏漏难免会影响到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率。 如果不能保证对醉驾案

件的高查处率 ，有关驾驶人员的侥幸心理就会蔓延 ，从而使醉驾入刑的效果打折扣 。

（ 四 ） 醉驾人刑的规制效果具有群体性差异

虽然在总体上应当肯定醉驾人刑的规制效果 ，但是 ，如果深人分析相关的司法实践会发现 ，醉驾入

刑 的规制效果实际上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差异 ：对文化程度较髙 、法律意识较强的高收人群体 ，其规制效

果较好 ，
而对文化程度较低 、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低收人群体 ，其规制效果较差 。 这一点可在各地醉驾

案件的涉案人员种类和案件类型方面得到集中体现 。 例如 ，在浙江省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１２ 月查

办的醉驾案件中 ，农民和无业人员占到了６９％ 以上 。

〔
２３

〕在江苏省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至 ２０ １２ 年 ４ 月查办的

醉驾案件中 ，农民 和无业人员 占 ６０ ．４５％
；并且 ，醉酒驾驶摩托车案 占醉驾案件的 ６８％ 。

［
２４

］

在福建省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至 ２０ １３ 年 ６ 月查办的醉驾案件中 ，农民和无业人员 占 ８１ ．６％
；并且 ，醉酒驾驶摩托车和电动

车的约 占全部醉驾案件的 ８０％ 。

［
２ ５

］其他各省市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 这说明 ，
对农民和无业人员等文化

程度较低 、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低收入群体 ，醉驾入刑实际上还没有产生理想的规制作用 。

三、对策建议

（

一

） 完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配置

导致醉驾行为人的刑罚适用失衡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配置欠缺合理性 。

尽管危险驾驶罪在性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 ，
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驾驶罪在实践中不可能产生实害结果 。

而在危险驾驶行为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实害结果的情况下 ，

“

拘役 ，并处罚金
”

的法定刑配置显然无法充分

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的基本要求 。 在实践中 ，受法定刑幅度的限制 ，对多数危险驾驶罪 ，许多法院往

〔
２〇 ］ 例如 ，

北京市和杭 州 市对醉驾案件都启动 了
“

轻刑快审
”

机制 ，通过限制办案期限 ，在较短时间 内即可结案 。 参见张洋 ：ｒ醉

驾入刑
”
一年 间 从治理 酒驾到惩治醉驾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２年 ５ 月 ２ 日 第 １ ８ 版。

〔 ２ １ 〕 参见张俊昆 、徐宏博 ：《适用刑事速裁机制 办理
“

醉驾
”

案件初探 》 ， 《西部 法制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８ 日 第 ４ 版。

〔 ２２ 〕 参见蒋安杰 ：《醉驾入刑 两年热点 问题二人谈——专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 中 国应 用 法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林卫

星 》
，
《法制 曰 报 》２０ 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第 ９ 版 。

〔 ２３ 〕 同 前注 〔
１ ７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课题组文 ， 第 ２６０ 页 。

［
２４ 〕 同前注 〔

１ ８ 〕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课题组文 ，第 ２７０－２ ７１ 页 。

〔 ２５ 〕 参见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关于福建省法院审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调研报告 》 ， 《刑事 审判参考 （
办理危险驾

驶类犯罪专集 ）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５ 集
，
第 ２９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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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人刑五年来的效果 、 问题与对策

往都选择在较低的主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 以便保留出对更加严重的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判处空间 ，
从而也

就产生了对醉驾行为人所判处的刑罚多集中在 ４个月 以下拘役的现象 。 另外 ，危险驾驶罪内部毕竟存

在着较大幅度的情节轻重差异 ，
考虑到短期监禁刑的固有弊端 ，对一些情节轻微的醉驾行为

一概判处拘

役刑也并不适当 。

基于此 ，我们认为 ， 由于危险驾驶罪完全可能出现接近于交通肇事罪基本犯所要求的危害后果 ，所

以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应当与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法定刑形成有效的衔接 。 根据 《刑法 》第 １ ３３ 条的

规定 ，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为
“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 从两罪法定刑的有效衔接出发 ，将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最高刑确定为 ２ 年有期徒刑是比较适宜的 。 同时
，
考虑到危险驾驶罪毕竟还存在着

许多较轻的情形 ，对其
一

概适用短期监禁刑难免会滋生诸多负面效果 ，所以为其配置管制和单处罚金以

便选择适用 ，也很有必要 。 这样 ，
经完善后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就应当是 ：

“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二 ） 统
一

醉驾案件的量刑标准

造成醉驾行为人的量刑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对此类案件的刑罚裁量标准还不统一 ，
各地司

法机关在实践中难免各行其是 。 要在司法层面解决这
一

问题 ，关键是尽可能统一醉驾案件的量刑标准 ，

特别是在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予以拓展之后 ，这一点更应当引起重视 。 而醉驾案件量刑标准的统
一

，

应当依托于现有的规范化量刑方法 。 其中 ，重点是先明确醉驾犯罪的
“

基本犯罪构成事实
”

、

“

其他影响

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
”

以及相关的量刑情节 ，
之后再按照

“

三步量刑法
”

得出最后的宣告刑 。 我们认为 ，

醉驾犯罪的
“

基本犯罪构成事实
”

就是行为人满足醉驾标准的基本事实状态 ， 即机动车驾驶人体内的酒

精含量达到了

“

ＳＯｒｎｇ
／ ｌＯＯｍｌ

”

 ；

“

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
”

是指与醉驾行为直接相关的事实情况 ，

包括行为人超出基本标准的体内酒精含量 、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行驶距离 ，
以及醉驾行为造成的直接后

果等 ；而相关的量刑情节则是指 以上事实之外的 、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危害性有关的其他情

况
，如行为人事前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在被检查时是否有冲卡 、逃跑或不配合酒精检测的

行为 、事后是否有 自首 、坦 白或积极赔偿损失 ，等等 。 同时 ，
考虑到危险驾驶罪是

一种新型犯罪 ， 为了克

服地方随意性 ，最高司法机关也有必要在相关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对该罪的量刑问题做出 明确规定 ，
以便

各地统
一遵照执行 。

此外 ， 醉驾案件的司法处理还应当科学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 尽管在醉驾人刑之初 ，对

这类案件严格处理有其必要性 ，但是 ，对醉驾案件
一

律判处监禁刑而不敢判处缓刑 ，

一

律定罪处刑而排

斥定罪免刑 ，显然也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 醉驾入刑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 ，

“

但是 ，选择犯罪化的 目

的
，
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 ，而不是用严厉的刑罚来处罚轻罪 。

”
［

２６

择虑到醉驾行为的客

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都相对较小 ，
以及过多适用短期监禁刑的弊端 ，在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

况下 ，应尽可能适用缓刑 。 同时 ，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 ，如不判处刑罚亦可实现特殊预防效果 ，

也应积极考虑免于刑事处罚 。

（三 ） 提升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

在提升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方面 ，实务部门建议为此类案件建立刑事速裁机制或快速办理机制 。

例如 ，有论者指出 ，当醉驾这种轻微犯罪进入原来稍显复杂的刑事办案程序后 ，应当简化细化办案流程 ，

开辟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快速通道——微罪速裁机制 。 这一机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侦查 、起诉和

审判的期限做出 明确的限定 。

［
２７

］实践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２ ７ 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授

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 》 ，其主要 内容就

是授权
“

两高
”

对事实清楚 ，
证据充分 ，被告人 自愿认罪 ， 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危险驾驶 、交通

〔
２６ 〕 冯 军 ：《犯罪化的思考 》 ， 《

法学研究 》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

〔 ２７
〕

同前注 〔
２ １ 〕

，
张俊昆 、徐宏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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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 、盗窃 、诈骗 、抢夺 、伤害 、寻衅滋事等情节较轻 ，依法可能判处 １ 年以卞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的案件 ，

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 ，进
一

步简化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相关诉讼程序 。 我们认为 ，就当前来看 ，此

类建议和做法对有效提高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无疑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但是 ，从长远来看 ，在 《刑事

诉讼法 》 中为醉驾这类轻微刑事犯罪规定特殊的简易程序才是根本举措。 并且 ，这类特殊的简易程序不

能仅限于对审判程序的简化 ，
而是应当同时包括对侦查和起诉程序的简化 。 在这方面 ， 国外对轻罪适用

的相关简易程序值得我们借鉴 。 例如 ，意大利就对轻罪规定了直接审判程序 、迅速审判程序 、刑事命令

程序 、辩诉交易程序和简易审判程序五种特别程序 。 这五种程序根据不同 的适用对象 ，对侦查 、预审和

审理都进行了相应的简化 。

同时 ，
为了进一步提升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 ，

对此类案件还应当特别重视酌定不起诉的运用 。 ２０ １２

年 《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７３ 条第 ２ 款规定 ：

“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

罚 的 ，人民检察院可 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

”

这一规定
一

般被称为酌定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 。 酌定不起诉

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重要体现 ，
也是进行司法分流以减缓诉讼压力 的主要途径 。 在实践中 ，对于

一些符合

酌定不起诉条件的醉驾案件 ，人民检察院应重点考虑采取不起诉的方式处理 。

一

方面 ， 由于此类案件的

总体数量高 ，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对
一

些情节轻微的醉驾行为采取不起诉的方式处理 ，
可以将宝

贵的司法资源集中运用于对较为严重的醉驾行为的惩治上 ；另一方面 ，对那些情节轻微的醉驾行为 ， 即

使不予起诉 ，仍然可以 吊销行为人的机动车驾驶证 ，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
这也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体现 。

（ 四 ） 改进对醉驾行为的治理机制 ，

一

是要改进醉驾案件的查处机制 ，减少公安机关在查处工作中存在的执法疏漏 ，有效提高对醉驾行

为的查处率 。 正如贝卡里亚指出 的那样 ：

“

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

的必定性
”

。

［
２８

 ］也就是说 ，刑罚的必定性在威慑效力上要优于严厉性 ，如果不能保证刑罚在
一

定程度上

的必定性 ，则即便刑罚是严厉的 ，
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 而提高刑罚的必定性 ，重点就是提升对犯罪的

查处率 。 就醉驾犯罪而言 ，核心就是要加强对醉驾案件查处工作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建设 ，
从而形成常态

严管与集中治理相结合 、全面管控与重点查处相协调的醉驾查处工作机制 。 特别是对当前醉驾现象还

比较严重的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 ，必须通过合理分配警力和健全工作机制等方式来实现良好的

查处效果 ，从而有效提升醉驾人刑对农民 、无业人员 、进城务工者等低收入群体的规制效果 。 另外 ，考虑

到这类群体的文化程度不高 ，
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 ，在加强查处工作的同时 ，还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法

制宣传和防范 ，使其自觉形成
“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

的 良好习性 。

＿

二是要实现对醉驾案件的处罚衔接 ，充分发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的互补作用 。 对于醉驾是否一

律人罪 ， 目前无论司法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存在不同的意见 。 我们认为 ，将醉驾
一

律作为犯罪来处理是

不合适的 ，主要理由是 ：第
一

， 《刑法 》第 １ ３ 条
“

但书
”

作为总则性规定 ，
对刑法分则 中的所有犯罪都应具

有指导和制约作用 ，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 ，
应依法排除犯罪的成立 。 就 目前来看 ，危

险驾驶罪是我 国 《刑法 》 中处罚最轻的
一种犯罪 。 在实践中 ，

对于
一些处罚较重的犯罪 （如抢劫罪 ） 尚可

通过
“

但书
”

出罪 ，对醉驾行为不允许出罪 ，说不过去 。 第二 ，无视醉驾在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

观恶性等方面的不同表现 ，而一概以危险驾驶罪论处 ，并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 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 ，其核心要求是区别对待 ， 即综合考虑行为的客观危害 、行为人的

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 区别不同情况 ，对行为人依法予以不同处理 。 而在醉驾 的场合 ， 行为的客观危

害和风险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都存在着复杂的情况 。 无视这种复杂情况的客观存在 ，
对

醉驾行为一刀切地以犯罪论处 ，
显然也背离了区别对待这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要求 。 第三 ，
在当

〔 ２８ 〕 ［ 意 ］ 贝卡 里变 ：
《论犯罪与刑 罚 》

，黄风译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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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人刑五年来的效果 、 问题与对策

前醉驾行为还比较多发的情况下 ，对醉驾
一

律人罪也不利于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 。 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

如果过多地向醉驾行为聚集 ，必然会造成对惩治其他严重犯罪的投人不足 ，进而导致对整个社会治安防

控不力的现象 。

基于此 ，对醉驾行为的惩治 ，应充分发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的互补作用 。 在实践中 ，可考虑对以

下两类醉驾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

一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
二是依法适用酌定不起诉和免于刑事处

罚的 。 其中 ，前者是通过
“

但书
”

出罪后的当然要求 。 因为 ，对普通的酒驾尚需进行行政处罚 ，而醉驾要

重于酒驾 ，
所以 ，对通过

“

但书
”

出 罪后的醉驾行为 ，更要进行行政处罚 。 而后者也于法有据 。 根据 《刑

事诉讼法 》第 １７３ 条第 ３ 款的规定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 ，

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同时 ，根据 《刑法 》第 ３７ 条的规定 ，对于被免于刑事处罚 的犯罪人 ，可以 由主

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 可见 ，从法律协调适用的角度来讲 ，
对此两种情形下的醉驾案件也不应排除行政

处罚 。

四 、结语

储槐植教授在评论我 国刑法体系时曾经指出 ： 由于刑事法网不严密 ，犯罪概念 、犯罪构成有
一

个定

量限制 ，达不到规定的量 ，就不构成犯罪 ，从而导致了道德底线的失守 ，这是个重大的问题 。

［
２９

］近年来 ，

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立法机关的重视 ，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一些原属行政违法的行为进行了犯罪化处理 ，

醉驾入刑就是一种代表性的立法举措 。 ２０ １５年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 （九 ）》不仅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范

围 ，还将不少其他的行政违法行为也纳人了犯罪圈 。 从醉驾人刑所产生的效果来看 ，这些立法举措的合

理性总体而言是值得肯定的 。 但是 ，如本文所示 ，醉驾人刑等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
对我国的刑法结

构和刑罚结构都造成了冲击 。 可以预见 ，
随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和社会对收容教育等制度的 日

趋质疑 ，
我 国的警察权将越来越多地被关进

“

司法的笼子
”

，与之相应 ，刑法中的犯罪圈将会进
一

步扩大 ，

大量轻罪将进人刑法典 ， 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 例如 ， 司法负担的持续加重 ，刑事诉讼中

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犯罪前科效应的不断扩大 ，

ｔ刪
等等 。 对于这些问题 ，未来需要从立法上采取相配套

的措施加以解决 。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实现刑法典中轻罪与重罪的二元化 ，

并在要否作为犯罪记录 、是否设立前科消灭期 、刑事诉讼的程序繁简等方面对二者做出 区别对待的制度

设计 ， 以确保在发挥刑法积极的规制效果的同时 ，也将其可能产生的问题或负面效果降至最低 。

（责任编辑 ： 于改之 ）

〔 ２９
〕 参见储槐植 ：《走向刑 法的现代化 》 ， 《井 冈山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４ 期 。

〔 ３０
〕 如醉驾入刑之后

，
醉驾 者

一

旦被定罪
，

就要被开除公职 ，
引起大家 同情的不是他所 受到 的刑 罚惩罚 ，

而是伴随这种并不 太严

厉的刑罚所带来的 开除公职等更加严厉的后果 。 对于这样一种轻罪
，

是否有 必要跟其他严 重犯 罪一样
，

一律附加此种严厉后果
，
这就涉

及下文提及的轻罪与重罪区 别对待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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